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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转移支付支持绿色农产品开发的 

机制分析与政策建议 

肖越 肖文海
1
 

【摘 要】：生态转移支付是激励生态功能区地方政府提供生态产品的资金补偿制度，绿色农产品开发是把绿水

青山转化为老百姓幸福靠山的重要途径。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增加环保投资力

度，不断提高环境质量水平，为绿色农产品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生态转移支付对于支持绿色农产品开发具

有环境效应与资金规模效应。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能够缓解地方财政增收压力，促进区域农业绿色发展。

基于农业绿色发展反哺环境保护的机理，建议完善环境财政政策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绿色农产品开发的协

同促进机制，实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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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调生态功能输出和受益区域间利益关系，近年来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和实施范围不断扩大，专项补

助项目不断增加，管理考核办法持续完善，标志着纵向生态补偿制度的形成[1]。在公共产品进入风险管理时代，目前学界普遍认

同生态转移支付应以提升环境保护成效为目标[2]，而转移支付是否以及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绿色发展，相关观点不一致。早期研究

对用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发展乡村产业持否定态度，如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民生支出与发展经济，导致转移

支付效果不彰[3]。但也有学者指出，使用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财政资金必须以生态保护为第一目标，但并不以限制区域产业

发展为前提[4]。为持续改善环境质量，需要生态转移支付、环境保护、产业绿色发展之间耦合匹配，形成更为宽广的绿色发展分

析框架[5]。绿色农产品开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与优势特色生态资源互补性强，富民效果显著，受到各级地方政府重视。在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与促进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生态转移支付是否以及如何通过财政金融机制促进绿色农产品开发，本文拟对此进行

分析。 

一、生态转移支付支持绿色农产品开发的影响机制 

重点生态功能区大多发展落后，公共投入不足。通过生态转移支付，能够弥补地方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资金的不足。但是增

加了这部分财政资金，是否能建立环境质量稳定性改善的长效机制，则需要产业发展政策的协同配合。在生态支付资金使用以提

升环境绩效水平为导向的考评约束下，生态重要区域地方政府大力执行产业负面清单制度，退出无序矿山开采和其他高污染高

能耗的第二产业，带来地方经济发展放缓与财政减收问题。如果得不到接续产业对区域发展的有效支撑，财政投入于生态修复的

环境改善效应将不能持续，也无法从根本上抑制山区农户对生态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冲动，这可能是部分生态功能区环境质量难

以发生根本性改善甚而变差的重要原因。 

富集的生态资源是开发绿色农产品的基础。在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之内，发展特色富民绿色农产品，是生态价值实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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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路径，也是保护与发展相统一、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体系从整体上发挥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6]。在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框架

安排下，地方政府兼具环境保护与发展区域特色绿色产业的内在动力。目前，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虽有严格的绩效考核机

制，但不同于需要进行专项审计的专项转移支付，该转移支付是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7]
。地方政府在获得中央资金补偿后缓

解了财政压力，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将财政支出投入到其与环境保护互补的绿色发展领域。生态功能区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也

为地方打造生态农产品品牌创造更好的空气质量、土壤条件以及水环境。随着绿色农业发展壮大，特色农业一二三产不断融合，

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渠道与税收来源，域内农民能够获得更宽广的收入来源。“不砍树，能致富”的稳定增收途径能够激励当

地更长远地保护生态功能，不断提升区域品牌形象精心打造绿色农产品开发营商环境，形成良性循环。 

为了进一步分析生态转移支付对于促进绿色农产品开发的影响机理，我们假设地方政府是政绩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在乡村振兴与环境保护双重考核压力下，地方政府要不断优化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财政支出组合，使两者边际支出的效用尽

量相等。在主体功能区顶层设计以及配套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必须满足国家生态环境质量考

核的要求，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生态安全风险[8]。随着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质量得到不断改善，进一步提升环境水平的边际保护投

入成本越来越高，而发展特色农产品等生态产业的公共投入边际成本变小。转移支付的实施会引导地方政府加强生态治理，扩大

受补助地区自然资源规模，改善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等，使得居民农业投入成本降低，提高受补助区域环境生产力，提高

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9]
。为提高政绩效用水平，地方政府有动力增加绿色农业的公共支出力度，不断改善生态产业的基础设施条

件，从而支撑区域绿色农产品开发。在这个分析框架下，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发展并不矛盾，地方政府有动力维护规定的环境保护

投入水平，而将节余的财政资金用于与环境保护投入互补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域。由于资源富集生态功能区特色在于农业，区域绿

色农产品的发展将抑制破坏性开采资源，并为民生与扶贫提供资源，形成产业发展反哺生态保护的正向反馈机制。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生态转移支付促进绿色农产品开发的环境效应：在主体功能区政策框架下，生态转移支付缓解了地方环保财政支出压力，持

续的环境保护投入为地方绿色农产品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主体功能区影响绿色农产品开发的第二个机制是生态转移支付的规模效应，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生态转移支出才能形成支

撑绿色农产品开发的有效财力，这主要是因为：生态优先的考核要求迫使地方政府把环境保护作为第一支出顺序，这就要求较大

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规模，以满足地方政府维护环保安全的资金投入需要。生态转移支付虽然增加了地方公共服务的可支配资

金，但可观察到的环境保护产出并不随着环保公共投入增加而单调增加，这些新增的预算收入只有溢出到区域特色农业领域，才

能带来公共投资对区域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为更好发挥财政对生态保护引致的经济发展损失的资金补偿功能，需要转移支付

或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充分考虑保护与发展的公共支出需求，使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符合功能定位，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够以优势生

态资源为基础，实现区域产业绿色发展。 

二、生态转移支付支持绿色农产品开发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地区与数据来源 

江西省山水林田湖资源独特，是资源富集生态功能区的代表，具有开发绿色农产品得天独厚的条件，积累了丰富的全流域生

态治理和绿色产业发展经验。本文用自 2006—2018年共 13年 34个江西国家重点功能区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县作为生态转移

支付县样本。其中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26个，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县 8个。以江西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划定结

果为依据，剔除集约发展的都市（区），另外选择 34个与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县能够比较的对照组，总体样本县 68个，总体样

本量 884个。以各县“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农业龙头企业数量和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作为绿色农产品发展水平指标。“三

品一标”是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产品的简称，代表了产地环境优良、产品质量高的农产品，与优越的生态资源关联紧

密。本文所涉及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历年人均生态转移支付及“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从财政部门获取，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从

农业农村部门获取，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从工信部门获取。各控制变量中，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来源于江西省生态环境部门的环境

监测数据，其他相关数据来源于《江西交通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06—2018)等。为了剔除物价变化对经济变量实

际值的影响，采用 2006年为基期 100的定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对经济变量进行调整，对上述指标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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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利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从实证上检验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对于支持地区绿色农产品开发

的政策效果。在实证检验前，通过是否获得生态转移支付的虚拟变量对非政策因素进行 Logit回归，结果表明，交通不便、发展

水平较低与生态敏感县相对更容易被挑出来成为重点生态功能区。但对以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绿色

食品加工业产值为因变量的回归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选择的重点生态功能县并不以绿色农产品发展水平为依据。其次重点生

态功能区县与未被选择的县在政策实施前，“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增长率发展趋势一致，表明应用双重差分法是合适的。 

为了检验政策冲击影响，通过构造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以 2009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制度为政策冲击，设置双重差分模型如下： 

 

式（1）中被解释变量 EIIit表示县区绿色农产品发展状况，由所在地当年“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农业龙头企业数量、

绿色食品加工产值表示。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第 i 个县和第 t 年。解释变量交乘项 DID 为双重差分变量，是时间虚拟变量和政

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2009 年以前时间虚拟变量取值为 0,2009 年之后取值为 1；政策虚拟变量以接受生态转移支付的县为 1，

否则为 0。回归系数β1若为正，说明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对地区绿色农业发展有正向作用，反之则存在负向效果。

X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当地生态环境质量、交通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生态红线面积占比，考虑到时间滞后效应均以上一

年数据为准。本文用环境部门监测到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代表环境质量，用各县每万人公路总里程数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情

况，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表示，生态红线面积占比采用各县所划定的生态红线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比重

表示。λ是地区固定效应，η是时间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 

在研究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对地区绿色农产品开发的政策冲击基础上，将样本限定为 2006—2018 年 34 个生态转移支付县，

共 442个样本量。以生态环境保护支出、当地本级人均财政收入为主要解释变量，检验生态转移支付对绿色农产品开发的环境效

应和规模效应。 

其中，生态转移支付对绿色农产品开发的环境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式（2）中主要解释变量为人均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EER、人均生态转移支付和人均地方环保支出交互项 PTR×EER，考虑到时

间滞后效应均以上一年数据为准。旨在分析生态转移支付样本县通过持续的环保投入对绿色农产品开发创造的外部环境效应。 

生态转移支付对绿色农产品开发的规模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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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主要解释变量为人均生态转移支付 EER、人均生态转移支付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交互项 PTR×TER，考虑到时间滞

后效应均以上一年数据为准。旨在分析生态转移支付样本县的生态转移支付规模与地方财力对绿色农产品开发的规模乘数效应。

公式（2）、（3）中其余变量与双重差分模型保持一致。模型所涉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模型所涉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 SPB 万元 470.5 0.9114 150 890 

农业龙头企业数量 ALE 个 41.3 1.9855 9 51 

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 GFI 千万元 25.1 1.7846 13.6 42.3 

人均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PTR 元/人 88.3 1.4339 48.7 263.4 

地方环境保护支出占比 EER % 5.6 0.0048 3.1 7.5 

地方人均财政收入 TER 万元/人 0.5848 0.5309 0.4151 1.1937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ERI  0.7324 0.0216 0.5525 0.9147 

交通基础设施 TPL 公里/万人 46.6 3.146 34.5 53.6 

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IRV % 0.44 0.035 0.42 0.51 

生态红线面积占比 ELR % 28.06 1.246 22.58 38.54 

 

注：上述变量的统计描述均为非对数值。 

（三）实证结果与成效检验 

1.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对绿色农产品开发的政策冲击效应。 

表 2报告了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对绿色农产品开发的政策冲击结果。表 2中第(3)列、第(6)列和第(9)列分别报告了被

解释变量为“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龙头企业数量和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的差分结果，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对上述

指标的影响分别在 10%、10%、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生态转移支付显著改善了绿色农产品开发水

平。具体来看，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分别使得“三品一标”投入基金数量上升 6.75%，龙头企业数量提高 4.18%、绿

色食品加工业产值增加 3.84%。 

表 2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对绿色农产品开发的政策影响：双重差分结果 

指标 

“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 农业龙头企业数量 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 

政策前功

能区与对

照组差分 

政策后功能

区与非功能

区差分 

政策总体

差分估计 

政策前功

能区与对

照组差分 

政策后功能

区与非功能

区差分 

政策总体 

差分估计 

政策前功

能区与对

照组差分 

政策后功能

区与非功能

区差分 

政策总体 

差分估计 

(1) (2) (3) (4) (5) (6) (7) (8) (9) 

差分值 0.0253** 0.0928** 0.0675* 0.0319** 0.0745** 0.0418* 0.0432** 0.0816*** 0.0384** 

标准差 0.035 0.030 0.034 0.029 0.036 0.037 0.046 0.039 0.502 

T值 —3.45 8.64 2.46 —0.98 5.52 1.37 0.76 5.76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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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值 0.021 0.000 0.019 0.016 0.000 0.019 0.000 0.000 0.000 

 

注：*、**和***分别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2.生态转移支付促进绿色农产品开发的环境效应。 

表 3报告了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下生态功能区持续的环境保护投入对绿色农业发展支持的环境效应检验结果。表 3第（1）列

和第（2）列是以“三品一标”公共投入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报告了单独引入地方环境保护支出占比作为

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其影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在第（2）列中重点考察了生态转移支付与地方环境保护支出共同作用下，

地方环境保护支出对绿色农产品发展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地方环境保护支出占比系数依然不显著，这说明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没

有因为环境保护的刚性约束而抑制住地方政府发展绿色农业的支出水平。不仅如此，生态转移支付与地方环境保护支出的交互

项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生态转移支付条件下，地方环境保护支出扩大了绿色农业发展规模。表 3中第（3）列和

第（4）列、第（5）列和第（6）列分别是以龙头企业数量和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总体上与“三品一

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一致。上述分析说明，在没有生态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地方环保支出对绿色农业发展影响不显

著；在生态转移支付条件下，地区环境保护与区域绿色农产品开发存在正向反馈，生态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明显。 

3.生态转移支付促进绿色农产品开发的规模效应。 

表 4报告了生态转移支付资金与地方财政收入对绿色农业发展支持的规模效应检验结果。表 4第（1）列报告了单独引入重

点生态功能区人均转移支付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其影响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说明地方政府所获得的生

态转移支付对绿色农产品发展起到良好支撑作用。第（2）列中加入人均生态转移支付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交互项验证两者

共同促进区域绿色农业发展的效果，回归结果显示人均生态转移支付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生态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

入水平的交互项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财力水平的提高共同促进了区域绿色农业发展，规模

效应明显。表 4中第（3）列和第（4）列、第（5）列和第（6）列分别是以龙头企业数量和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为被解释变量的

回归结果，总体上与“三品一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一致，保证了上述实证分析结论的稳健性。在回归分析结果中，工

业增加值占比越高的生态功能县，其绿色农业开发公共投入和发展水平越高，背后可能的原因在于工业增加值与区域财政收入

能力紧密相关，工业发展带来的较高财政能力有利于反哺农业绿色发展。 

表 3生态转移支付对绿色农产品开发的环境效应实证结果 

变量 
“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 农业龙头企业数量 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 

(1) (2) (3) (4) (5) (6) 

地方环境保护

支出占比 

-0.029 

(-0.79) 

-0.084 

(-1.41) 

-0.205 

(-1.65) 

-0.214 

(-2.04) 

0.124 

(-0.31) 

-0.027 

(-0.43) 

人均生态转移

支付与地方环

保支出占比交

互项 

 
0.134** 

(1.91) 
 

0.003 

(0.44) 
 

0.041** 

(2.78) 

环境质量指数 
0.501 

(2.01) 

0.341 

(1.91) 

0.418 

(0.98) 

0.414 

(1.03) 

0.316 

(-0.87) 

-0.148 

(-0.16) 

交通基础设施 
1.145 

(-1.62) 

0.019 

(-2.15) 

0.143 

(-0.14) 

-0.413 

(-0.25) 

0.143 

(-0.26) 

0.58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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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0.514*** 

(3.19) 

0.616*** 

(3.13) 

0.814** 

(2.67) 

0.877** 

(3.19) 

1.891*** 

(3.14) 

1.914*** 

(3.31) 

生态红线 

面积占比 

0.508** 

(1.48) 

0.289** 

(-2.01) 

0.704 

(-3.23) 

0.421 

(1.96) 

0.386** 

(2.21) 

0.334** 

(2.32) 

常数项 
-4.89*** 

(-2.13) 

-7.022*** 

(-1.41) 

-3.87 

(1.31) 

-6.073 

(-1.03) 

-5.897*** 

(-3.16) 

-5.069*** 

(-4.14)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42 442 442 442 442 442 

F值 4.236 5.313 2.418 3.131 6.104 7.081 

 

注：*、**和***分别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表 4生态转移支付对绿色农产品开发的规模效应实证结果 

变量 
“三品一标”公共基金投入 农业龙头企业数量 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 

(1) (2) (3) (4) (5) (6) 

人均生态转移支付 
0.185** 

(2.54) 

0.179* 

(3.01) 

0.0436** 

(1.85) 

0.0215* 

(1.21) 

0.163* 

(2.56) 

0.096* 

(0.89) 

人均生态转移支付

与人均地方财政收

入占比交互项 

 
0.0124** 

(3.24) 
 

0.0358** 

(1.55) 
 

0.218** 

(3.19) 

环境质量指数 
0.132 

(2.46) 

0.337 

(2.85) 

0.216 

(2.89) 

0.288 

(3.77) 

0.026 

(4.01) 

0.045 

(2.89) 

交通基础设施 
0.258 

(1.55) 

0.452 

(1.88) 

0.427 

(1.68) 

0.589 

(2.55) 

0.248 

(0.88) 

0.587 

(2.08) 

工业增加值占 567

比重 

0.358*** 

(3.25) 

0.369*** 

(3.16) 

0.226** 

(1.88) 

0.224** 

(1.89) 

0.224*** 

(1.14) 

1.284*** 

(3.68) 

生态红线面积占比 
0.515** 

(2.28) 

0.313** 

(-1.08) 

0.621 

(-3.56) 

0.337 

(1.89) 

0.337** 

(1.14) 

0.221** 

(2.09) 

常数项 
-5.09*** 

(-1.84) 

-6.012*** 

(-1.55) 

-3.49 

(1.22) 

-5.873 

(-0.96) 

-5.647*** 

(-3.96) 

-4.462*** 

(-3.86)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42 442 442 442 442 442 

F值 3.896 4.317 2.418 3.118 7.187 6.134 

 

注：*、**和***分别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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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调研与问题分析 

本文按照人均生态转移支付、人均环境保护支出高低将重点生态功能补助县分成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四个组，发现“三

品一标”高水平发展县分布最多的在人均生态转移支付高、人均环境保护支出高组和人均生态转移支付低、人均环境保护支出

高组。表明绿色农业发展水平与环境保护呈正相关，而且人均环境保护支出的增加并没有挤压绿色农产品开发的公共投入水平
[10]。为进一步揭示环境保护投入、环境质量提高、绿色农产品开发这一正向反馈机制，课题组选择了 W县进行案例调研。W县位

于江西省东北部，地处赣、浙、皖三省交界处，山水资源广布，生态敏感重要，2016 年被纳入第一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

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制度的实施对当地生态环境保护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2017—2019 年，为拆除采矿场、关闭禁养区养

殖场、推进雨污分流和污水治理、推进流域综合整治、建设镇村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加强天然林保护建设，共投入生态保护资金

13.2 亿元，年均投入 4.4 亿元。而该县近三年年均可用财力为 9.2 亿元，保护与发展面临的资金压力巨大。利用中央财政下达

生态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其他各部门专项生态补偿资金 7.6亿元，该县加大生态保护、水源涵养、污染防治力度，大大提升了流域

生态稳定性。中央下达的生态转移支付资金不仅缓解了环保资金压力，可用于绿色发展的资金也由原来的入不敷出增加到 3.6亿

元。W县利用财政引导绿色发展资金加快构建以皇菊、油菜花、荷包红鲤、山茶油等为特色的绿色农业主导产业体系，推动农产

品深加工，创建了一批以有机茶、山茶油、皇菊等为主的“三品一标”农产品，促进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加快推进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建设，实施茶叶品牌提升、茶文旅产业融合工程，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科普、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绿

色农业态势良好。2019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6.6亿元，同比增长 9.0%，新增有机茶园面积 6000亩，入选第二批“中

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笔者调研了解到，生态转移支付资金使用上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受现行资金分配方式、补偿系数等

因素的制约，获得的上级生态补偿资金、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逐年下降。二是生态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有待加强。除了中央重点

生态功能区县转移支付外，农林水利部门专项生态转移支付与生态建设项目都是由各部门实施，难以融通使用，资金运用“撒胡

椒面”，使用绩效有待提高。三是市场化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机制刚刚破题，目前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亟须拓

宽资金筹集渠道，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积极性。 

三、创新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支持绿色农产品开发的政策建议 

区域绿色农产品开发外部性强，富民效果显著，公共开发资金需求量大。我们的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

付对区域绿色农业起到良好的支撑促进作用，与不能获得转移支付的非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照组相比，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分别

使得“三品一标”公共投入与数量上升 6.75%，龙头企业数量提高 4.18%，绿色食品加工业产值增加 3.84%。而且这种支撑效应

与财政规模正相关，转移支付资金越多，地方财政规模越大，越具备发展区域绿色农业所需的财力支撑。研究发现，环保资金投

入不会对生态产业造成替代效应，即地方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并没有挤压对生态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相反，由于环境保护提升了

地方生态环境质量，当地更加具备发展“三品一标”有机农业的环境、基础设施条件和社会形象，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区域绿色

富民产业的资源禀赋更好。本文对完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发挥生态转移支付对区域绿色产业的支撑作用 

目前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隐含的价值导向弱化了转移支付资金与本地区生态产业发展的关系，更多强调资金专项

使用在保护环境上，但还需与产业政策更好衔接。随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逐步退出禁止性、限制性的存量产业，发展与生态文

明建设互补的区域绿色农业产业，可以在源头上更好更持续地保护环境。目前各地政府正在积极推动产业型生态补偿，引导脱贫

人口发展绿色产业、帮助脱贫地区优化绿色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这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农村人口持续脱贫致富能力
[11]。笔者建议完善我国未来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政策目标设定，充分考虑绿色农产品开发兼具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性质，在

严格执行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框架基础上，以绿色发展专项的形式将财政补偿资金与生态产业发展更紧密地

联系。建立“财政资金+金融保险+生态农业+贫困户”生态价值扶贫机制，充分利用好生态转移支付的引导作用，联通财政金融

资金，调动全社会积极参与绿色农产品开发。W县在国家综合生态补偿县试点过程中，通过“政府主导增信+融资支农+保险保障

+龙头企业带动”的运行模式，以初期规模为一千万元风险补偿金，撬动了金融保险机构 10倍的合作贷款，精准地支持了绿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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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 

（二）逐步扩大生态转移支付资金规模，提升区域内生发展能力 

发展区域绿色产业实现生态价值反哺环境保护是可持续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路径，也是扩大内需稳定绿色食品供应链的必

然选择。在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现有条件以及行政传统的影响下，通过从上至下的纵向转移支付，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价

值进行补偿，是配合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实施、维护区域生态安全、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的最佳财政政策手段。我们的

研究表明，生态转移支付对于促进区域绿色农产品开发具有规模效应。当前，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的总额还相对较低。

笔者建议与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政策相结合，稳步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与力度，通过资金直达基层，提升地

方财力，保证基层公共产业运转。在本文实证分析结果中，二产增加值比重对以“三品一标”为代表的绿色农业开发起到促进作

用，这可能是因为二产能够带来更多的税收，因而地方有更多财力促进绿色发展，同时也说明为巩固重点生态功能区负面清单制

度执行成效，应以生态价值实现可持续脱贫，通过延长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融合，把扩大重点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与提升地

方财政自生增收能力有机结合，不断培育区域内生持续发展新动能。 

（三）完善生态转移支付资金使用与绩效考核办法 

实证结果表明，地方环境保护投入的增加、区域环境质量提升与绿色农业发展是天然互补的。运用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

补偿财政资金要遵循生态保护优先原则，但这一原则并不与产业发展相矛盾。在负面清单制度实施框架下，鼓励域内生态产业的

发展也是资金使用的需要。目前生态建设资金所涉项目由相关部门实施，但难以融通使用，使用绩效有待提高。针对这一问题，

应按照性质不变、管理不变、各部门牵头实施的模式，整合环保、天然林资源保护、水利建设、水源地保护、湿地保护等专项资

金，充分发挥集成作用，统一管理，增加对于绿色发展制度的集成支撑性质。W县的生态补偿试点建立了财政资金分类使用体系，

将现有各类生态保护资金整合在一个特定的框架之内。统一后的转移支付项目在使用上积极配合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

要求，以发展生态产业实现对环境保护的反哺。笔者建议下一步按照保护与发展相统一的原则，加强地方政府对资金使用的约

束，通过产业发展增加值与转移支付资金增长率等指标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测量转移支付财政资金在促进生态产业发展方面的

真实作用，不断增强生态产业发展成效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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